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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主要理由是：以收购公司的控股企业股权作为支付对

价的并不符合财税［2009］59号文规定的企业重组定义，
所以其本身也不符合股权利益连续规则；若将优先股视

为适格对价的，应当允许收购公司以单一股权来源方式

下的种类的股权作为支付对价，即允许收购公司以其自

身或者其控股企业的普通股或优先股或两者的混合作为

重组业务的支付对价方式。

若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后期修改“控股企业”定

义，允许企业重组中存在类似美国联邦税法中的三角重

组业务时，笔者认为也应当将混合种类的股权支付方式

作为适格对价，因为这种混合股权支付方式可能会影响

重组类型的界定，但不会影响到股东利益连续规则在重

组税制中的应用。

3. 股东利益连续的时间要求。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在
重组业务完成后对目标公司历史股东转让其在重组业务

中取得的适格对价的时间限制，但同时应当在转让过程

中细化反避税条款，以防止纳税人利用形式上的合法来

享受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的税收待遇，即股东利益连续

规则应当仅仅取决于收购公司支付对价的质量和数量，

而不应当受到时间因素的限制。

具体为：对于目标公司历史股东在重组业务发生之

前与收购公司或其关联方达成的具有约束力的适格对价

回购协议，不论重组业务后多长时间的回购均应当视为

不符合股东利益连续规则；但对于目标公司历史股东向

上述以外的第三人转让其在重组业务中获取的适格对价

的，不影响重组业务本身的股东利益连续，所以不应当影

响重组业务的税收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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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股权转让交易涉及股权的转让方、受让方和被投资

企业三方主体。其中，股权转让方为股权转让交易行为的

纳税义务人，转让方为企业，须就股权转让所得缴纳企业

所得税，转让方为个人，须就股权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

税。近年来，股权转让所得税税政经过数次修改，已经日

臻完善。尽管如此，股权转让所得仍存在不同程度重复征

税的问题。

重复征税分为法律性重复纳税和经济性重复征税。

法律性重复征税，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税收管辖权

的主体，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征税；经济性重复

征税，是指同一征税主体对不同纳税人同一税源的不同

课税对象造成的重复征税。本文研究的重复征税，属于经

济性重复征税。

二、企业股权转让所得重复征税和税额抵减

（一）两个环节

企业间的股权转让所得，尽管存在个体上的重复征

税，但其综合税负是平衡的，包括重复征税和税额抵减两

股权转让所得重复征税问题研究

郭滨辉

（广州工商学院，广州 510800）

【摘要】目前，同一税源被重复征税的现象普遍存在。本文首先从税收政策的实际运用出发，分别就股权转让企

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重复征税进行了分析论证。发现在股权转让中，企业所得税的重复征税只是纳税人个体间

税负的不公平，该部分税源的综合税负是平衡的。个人所得税的重复征税则导致了综合税负的失衡，是实质的重复

征税。能否从根本上避免重复征税，取决于征税方税收政策的设计理念。最后，本文提出了应对两种重复征税的税收

筹划思路。

【关键词】股权转让所得；重复征税；税额抵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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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股权转让所得税计算 单位：万元

项目

收入总计

计税基础总计

其中：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转让所得1（不扣
减原留存收益）

转让所得2（扣减
原留存收益）

甲
企业

600

500

20

80

200

100

应纳
税额

50

25

重复征收
税额

20×25%=5

80×25%=20

乙
企业

520

600

20

-80

-100

应纳
税额

-20

-25

重复征收
税额

20×25%=5

个环节。

1. 重复征税。转让该项股权的企业，享有的被投资企
业未分配留存收益份额不能从股权转让所得中扣除，导

致重复征税。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符合条件的居

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

由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留存收益份额从性质上属于未

分配的股息红利，亦应从转让收入中扣除。但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10］79号）规定，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
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转让

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

让所得。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

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

的金额。

2. 税额抵减。受让该项股权的企业，在股权持有期
间，若将上述未分配留存收益分配或转增资本，则对应份

额的重征税额可以得到抵减；已被重复征税的原留存收

益，未在后续股东的持有环节被分配或转增资本，被投资

企业清算时，所得税税额仍可获得最终抵减。

（二）重复征税的成因分析

企业股权转让所得重复征税，集中表现在未分配留

存收益这部分税源上。下面举例说明。

假设新股东乙企业收购旧股东甲企业持有的某被投

资企业 100%股权，收购价格 600万元，不考虑其他税费。
收购当时被投资企业拥有股本 400万元，盈余公积 20万
元（此处指法定公积金），未分配利润 80万元，其中，股本
400万元全部属于甲企业的初始投资成本。乙企业收购股
权后立即将该 80万元未分配利润分配并将该股权以 520
万元价格对外转让。

旧股东甲企业和新股东乙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计算

如表1所示：

根据上表，分别对旧股东甲企业和新股东乙企业的

股权转让所得征税与税额抵减情况进行分析。

1. 旧股东甲企业应纳税额。甲企业应缴纳股权转让

所得税 50万元。若被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
允许抵减应税所得，甲企业仅须纳税 25万元。本例中，未
分配利润 80万元及盈余公积 20万元被征收了两次企业
所得税，一次在被投资企业，一次在甲企业转让股权时。

因甲企业拥有被投资企业的全部股权，所以，其实质是对

甲企业的重复征税。其中，盈余公积重复征税5万元，未分
配利润重复征税20万元。

2. 新股东乙企业应纳税额。乙企业将 80万元未分配
利润分红，取得两个效果：一是80万元的股息红利收入免
征企业所得税，二是使股权的公允价值下降为 520万元
（600-80），而乙企业取得上述股权计税基础并未发生变
化。因此，乙企业应缴税-20万元。

由此可见，乙企业再次转让股权时，发生了80万元的
股权转让损失，该 80万元损失可以抵减乙企业的其他应
税所得，导致乙企业少缴纳企业所得税20万元。该被少计
征的20万元税额与甲企业被多计征的20万元税额相抵。
由于盈余公积不能用于分红，甲企业在转让该项股权时

就原盈余公积部分被重复征收的5万元税款，未能在乙企
业再次转让时得到抵减。

上例中，如果乙企业不是将80万元未分配利润分配，
而是转增了资本，则乙企业再次转让股权的公允价值保

持 600万元不变，但其计税基础增加了80万元，股权转让
损失仍为80万元，结果是相同的。
（三）抵减重征税额的途径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被投资企业将

留存收益分红或转增资本，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根据

《公司法》的规定，盈余公积不能用于分红，但可以转增资

本，转增后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低于转增前注册资本

的25%。结合上述规定，得出抵减重征税额的途径是：
1. 被投资企业原未分配利润分配或转增资本。该部

分未分配利润在股权转让后被征收了两次企业所得税，

但新股东若将其分配或转增资本，抵减了一次应税所得，

就征税总额看，并未被重复征税。

2. 被投资企业原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新股东将该部
分转增资本可抵减以前环节的重征税额，但转增资本的

数额必须符合公司法的限制性规定。上例中，20万元盈余
公积未达到实收资本比例的25%，未能转增资本。因此，无
法抵减应税所得。

3. 被投资企业清算。《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
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规
定，“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其取得的

资产中，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应确认为投资收回；相

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

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其余部分

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由上述公告可知，被投资企

业的所有留存收益，在清算时都作为股息所得予以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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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企业所得税重复征税的税收筹划思路

对于被投资企业的留存收益，在股权转让前可遵循

以下思路进行纳税筹划：

第一，股权转让方在股权持有期间应将被投资企业

新增的留存收益分配或转增资本，转让时可避免该部分

份额的重复征税。由前述案例可知，若旧股东甲企业在转

让前不分配亦不转增资本，其被重复征收的所得税将在

新股东乙进行上述操作时得到抵减，受益方是乙企业。

第二，股权转让方将股权持有期间被投资企业原留

存收益分配或转增资本，可以获得抵减税额的效果。前述

案例中，乙企业获得税额抵减20万元。
第三，未能转增资本的原盈余公积部分，在被投资企

业清算时，其被重复征收的税额可以获得抵减。但只要被

同投资企业存续，该部分税源就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

三、个人股权转让所得重复征税

（一）个人股权转让所得重复征税的特殊规定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个人投资者从被

投资企业分回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按“利息、

股息、红利”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该部分税源在被投资

企业已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投资者享受分红时又被征

收个人所得税，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内容。本文研究的是个

人所得税自身的重复征税，表现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

人投资者收购企业股权后将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个人所

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年第 23号）。
该公告对先收购后转增股本的征税规则做了特殊规定。

根据上述公告，将 1名或多名个人投资者收购企业 100%
股权时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股权的两种收购价格。一是以不低于被收购企

业净资产价格收购，二是以低于被收购企业净资产价格

收购。

第二，被收购企业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时应税所得

的认定。新股东取得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部分，第一种

价格下，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种价格下，新股东转增

的原盈余积累属于股权收购价格减去原股本的差额内

的，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属于股权收购价格低于被投资企

业原所有者权益的差额内的，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

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第三，股权被再次转让时计税基础的认定。两种价格

下收购的股权被再次转让时，股权的原值皆为新股东收

购股权时实际支付的对价及相关税费。

上述文件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对原盈余积累转增

股本时“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税与否的规定和股权再

转让时计税基础的认定。

（二）个人股权转让所得重复征税的成因分析

承接上述例题，假设旧股东甲和新股东乙均为个人。

新股东乙从旧股东甲处收购被投资企业股权的价格为

460万元，收购后股东乙立即将未分配利润80万元转增股
本，并将该项股权以 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股东丙个人。
其他条件不变。乙收购该项股权的计税基础对应再次转

让价格的分配比例为0.92（460÷500），旧股东甲和新股东
乙纳税情况分别见表2和表3。

根据上表，对旧股东甲和新股东乙的股权转让所得

征税情况进行分析。

1. 旧股东甲个人应纳税额。对于股东甲，其投资成本
与股本相等，股权转让所得60万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2
万元。对于股权收购价格低于被投资企业原所有者权益

的差额部分，无需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征税金额为：

40×20%=8（万元）。
2. 新股东乙个人应纳税额。股东乙以与被投资企业

净资产相等的价格500万元转让股权，股本为初始投资成
本，财产转让所得 40万元，须缴纳个人所得税 8万元，其
实质是对前一环节股东甲少纳税额的弥补。由此，新股东

乙和旧股东甲就8万元的税负实现了综合平衡。但股东乙
实际缴纳税款却是 16万元。这是因为该 40万元的税源，
被分别按“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项目重复

征收了税款。

3. 重复征税的成因。《关于个人投资者收购企业股权
后将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 23号）不仅规定了被收购企业原
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征税条件，亦规定了转增时不征税

的情形，本文从被投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构成，对转增环

表 2 旧股东甲股权转让所得税计算 单位：万元

表 3 新股东乙转增股本及股权转让所得税计算
单位：万元

转增的
盈余积累

“利息股息红
利”所得税

转让收入

计税基础

转让所得

“财产转让”
所得税

原股本

-

不征

400

368
（400×0.92）

32

6.4

股权收购价格减去
原股本的差额

转增的未
分配利润

40

不征

40

36.8
（40×0.92）

3.2

0.64

转增的
盈余公积

0

不征

20

18.4
（20×0.92）

1.6

0.32

股权收购价格
低于原所有者
权益的差额

转增的
未分配利润

40
（500-460）

8
（40×20%）

40

36.8
（40×0.92）

3.2

0.64

合计

100

8

500

460

40

8

差额

财产转让所得

税额

股权收购价格减去
原股本的差额部分

460-400=60

60

60×20%=12

股权收购价格低于原所
有者权益的差额部分

500-460=40

不征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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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和转让环节的综合税负进行分析。

（1）原股本部分再转让时不存在重复征税。上例中，
该部分对应公允价值400万元，计税基础368万元，按“财
产转让所得”纳税6.4万元。
（2）未转增股本的盈余积累不存在重复征税。盈余积

累未能转增股本，或基于法律规定，或基于企业自身原

因。根据上述公告，未转增的盈余积累，包括两种情形：一

是股权收购价减去原股本的差额内的原盈余积累，二是

收购价低于被投资企业原所有者权益差额内的原盈余积

累。无论属于哪种情形，未转增的盈余积累无须缴纳“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税，股权再次转让时对应的所得，按

“财产转让所得”税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上例中，先转增了应税盈余积累40万元，再转增免税
盈余积累40万元，剩余未转增的 20万元盈余公积属于免
税盈余积累。之所以未转增，是由于盈余公积总额尚未超

过被投资企业转增前注册资本的 25%。该部分就“财产转
让所得”纳税0.32万元。
（3）股权收购价格减去原股本的差额内的盈余积累，

转增股本时不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税，并未导致

少征税。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对个

人投资者享有的被投资企业权益性投资收益，无论是分

红，还是转增资本，均须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个

人所得税。

盈余积累转增资本，其实质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

投资者将取得的股息红利增加投资，从而增加股权的计

税基础；二是由于已分配的股息红利转增了股本，该项股

权投资的公允价值未变。计税基础增加，转让价格不变，

使股权转让所得相应减少，减少的金额等于转增环节“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的计税依据。因此，被投资企业盈

余积累转增资本，转增环节按“利息、股息、红利”税目征

税，转让环节不再将该部分作为“财产转让所得税目”的

税源，避免了重复征税。

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第 23号公告对股权收购价格
减去原股本的差额内的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行为，做

了相反的规定。即该部分不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

税。但该公告同时规定，再转让时计税成本是收购股权时

实际支付的对价及相关税费，未将转增部分加计到被收

购股权的计税基础中。因此，该部分税源在转增环节不按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税，转让环节亦未减税，未导致

漏税，其综合税负是平衡的。上例中该部分转增额为40万
元，转让环节缴纳个人所得税0.64万元。
（4）股权收购价格低于被投资企业原所有者权益差

额内的盈余积累，转增股本后再转让，存在重复征税问

题。根据上述公告，将该部分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应

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与《个

人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一致。不一致的是，该转

增部分再次转让时的计税基础仍是收购原值，不能加计

转增额。

上例中，股东乙以相当于被投资企业净资产的价格

再转让股权，该部分对应公允价值40万元，计税基础36.8
万元。转增时须缴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8万元，并
须缴纳“财产转让所得”税0.64万元。而根据《个人所得税
法》及实施条例，该部分税源在转让环节应纳税额为：

（40-36.8-40）×20%=-7.36（万元），乙多纳税8万元。
（三）针对个人所得税重复征税的税收筹划思路

综上，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第 23号公告中的重复征
税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个人股东在股权的收购与转让

中，税收筹划思路如下：

1. 收购价格控制。向旧股东收购股权时，使收购价格
不低于被投资企业净资产，避免该部分税源进入下一环节。

2. 税源转移。若以低于被投资企业净资产的价格收
购股权，新股东持有期间不对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由

此，再次转让时只需就“财产转让所得”纳税，不会导致重

复征税。但该方法会将此部分税源转移到下一环节，股权

再次出售的价格仍低于被投资企业净资产的，其后的股

东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3. 先分配后增资。新股东拟以被投资企业原盈余积
累增加股本的，可将原未分配利润分配，再以该部分分红增

加投资，原未分配利润分配虽须计算缴纳“利息、股息、红

利”所得税，但分配后再增资可使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增

加，公允价值保持不变。再转让环节不会导致重复征税。

四、结束语

无论对于企业股东或个人股东，股权转让所得都存

在个体上的重复征税。企业所得税重复征税是税负在不

同纳税人之间的转移，是已征税额的递延抵减，其综合税

负是平衡的。个人所得税被重复征收的税源，本身已属于

企业所得税的税后收益，在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第 23号
公告下又被征收两次个人所得税，实质是同一税源，三重

征税。

目前，股权投资和转让前景广阔，该部分税源构成国

家税收新的增长点，征税方加强股权转让所得税征收管

理，堵塞税收漏洞是时势所需，但在税收政策制定过程

中，征税方不仅要保障税源，更要兼顾公平，这是建立和

谐税制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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